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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

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苍工路368号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蒋陆峰先生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2人， 代表股份252,508,33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183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 代表股份247,535,15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057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4,973,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62%。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90人，代表股份4,973,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62%。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1.表决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22,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47%；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7%。

2.表决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22,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47%；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7%。

3.表决通过《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19,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44%；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0%。

4.表决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92,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7%；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3%；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5.表决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21,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46%；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8%。

6.表决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22,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对1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8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47%；反对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吴婧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

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

2026-01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情形，全部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一楼视听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4月28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议案》。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友武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9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6,987,8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3.5032%。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7,972,6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183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4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015,1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319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高管以外的股东）共

1,9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7,767,2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17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本议案涉及

逐项表决的提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曾旭钊先生（所持

股份数量10,000股）对自己的薪酬回避表决；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00

《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

告》

294,581,094 99.1896 1,937,643 0.6524 469,100 0.1580 通过

2.00

《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94,567,694 99.1851 2,012,243 0.6776 407,900 0.1373 通过

3.00

《2025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

要》

288,068,433 96.9967 8,422,304 2.8359 497,100 0.1674 通过

4.00

《关于拟续聘

尤尼泰振青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94,473,394 99.1534 1,987,943 0.6694 526,500 0.1773 通过

5.00

《关于2026年

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9）

5.01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吴友武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294,288,594 99.0911 2,202,843 0.7417 496,400 0.1671 通过

5.02

《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曾旭钊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294,222,594 99.0722 2,253,843 0.7589 501,400 0.1688 通过

5.03

《公司董事姚

宁先生2026年

度薪酬》

294,189,894 99.0579 2,293,543 0.7723 504,400 0.1698 通过

5.04

《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吴晓

冬先生2026年

度薪酬》

294,168,194 99.0506 2,310,843 0.7781 508,800 0.1713 通过

5.05

《公司独立董

事杨敏兰先生

2026年度薪

酬》

294,183,194 99.0556 2,270,643 0.7646 534,000 0.1798 通过

5.06

《公司独立董

事张宪民先生

2026年度薪

酬》

294,180,894 99.0549 2,293,843 0.7724 513,100 0.1728 通过

5.07

《公司独立董

事黄家耀先生

2026年度薪

酬》

294,275,194 99.0866 2,170,043 0.7307 542,600 0.1827 通过

5.08

《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谢创鸿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294,175,294 99.0530 2,267,943 0.7636 544,600 0.1834 通过

5.09

《公司财务总

监 喻 晓 女 士

2026 年 度 薪

酬》

294,192,394 99.0587 2,244,243 0.7557 551,200 0.1856 通过

6.00

《关于制订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

案》

294,431,394 99.1392 2,082,643 0.7013 473,800 0.1595 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本次年度股东会议案2、4、5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

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2.00

《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35,347,107 93.5920 2,012,243 5.3280 407,900 1.0800 通过

4.00

《关于拟续聘

尤尼泰振青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5,252,807 93.3423 1,987,943 5.2637 526,500 1.3941 通过

5.00

《关于2026年

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9）

5.01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吴友武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35,068,007 92.8530 2,202,843 5.8327 496,400 1.3144 通过

5.02

《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曾旭钊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35,012,007 92.7047 2,253,843 5.9677 501,400 1.3276 通过

5.03

《公司董事姚

宁先生2026年

度薪酬》

34,969,307 92.5916 2,293,543 6.0728 504,400 1.3355 通过

5.04

《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吴晓

冬先生2026年

度薪酬》

34,947,607 92.5342 2,310,843 6.1186 508,800 1.3472 通过

5.05

《公司独立董

事杨敏兰先生

2026 年 度 薪

酬》

34,962,607 92.5739 2,270,643 6.0122 534,000 1.4139 通过

5.06

《公司独立董

事张宪民先生

2026 年 度 薪

酬》

34,960,307 92.5678 2,293,843 6.0736 513,100 1.3586 通过

5.07

《公司独立董

事黄家耀先生

2026 年 度 薪

酬》

35,054,607 92.8175 2,170,043 5.7458 542,600 1.4367 通过

5.08

《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谢创鸿

先生2026年度

薪酬》

34,954,707 92.5530 2,267,943 6.0051 544,600 1.4420 通过

5.09

《公司财务总

监 喻 晓 女 士

2026 年 度 薪

酬》

34,971,807 92.5982 2,244,243 5.9423 551,200 1.4595 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26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溢彬、钟涵思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98

证券简称：

ST

嘉应 公告编号：

2026-026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2026年5月21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东升工业园B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能先生。

6、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 代表股份168,329,9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614%（剔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后的总股本计算，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

表股份45,734,9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 代表股份

122,595,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14%。

2、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 代表股份55,151,1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9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45,734,9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5人， 代表股份9,416,2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2%。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8,239,3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47%； 反对

4,0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1%；弃权16,0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060,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5718%；反对4,0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46%；弃权

16,045,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937%。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8,233,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13%； 反对

20,0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14%；弃权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054,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5612%；反对20,0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554%；弃

权46,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4,146,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148%； 反对

4,1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43%；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0,967,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4147%；反对4,1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15%；弃权

3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8%。

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8,125,5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770%； 反对

4,6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44%；弃权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0,47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1.5166%；反对4,6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45%；弃权

3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9%。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139,9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400%； 反对

20,6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276%；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4,48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5315%；反对20,6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905%；弃

权4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4,239,8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02%； 反对

4,0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74%；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1,061,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5838%；反对4,0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76%；弃权

3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袁慧芬、陈迪章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出具见证意见结论如下：广东

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1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材

料于2026年5月15日前以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9人，分别为蒲加顺先生、杨和成先

生、马辉先生、尉伟华先生、杜兰平先生、潘健先生、吕先锫先生、肖忠良先生、邓华民先生。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蒲加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同意增补邓华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增补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分别为：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蒲加顺 杨和成、杜兰平、尉伟华、邓华民

审计委员会 吕先锫（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邓华民、马辉

提名委员会 肖忠良（独立董事） 吕先锫、杨和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邓华民（独立董事） 肖忠良、潘健

（二）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

任姚小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议案具体内容登载于2026年5月2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2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姚

小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姚小菊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和职业素养，具备任职董事会秘书的

能力，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姚小菊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30-2796927

传真：0830-2796924

邮箱：ncicdm@163.com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姚小菊女士简历

姚小菊女士：中国国籍，女，汉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四川北方红光特种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总会计师、

宜宾港恒码头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财务金融部部长。 姚小菊女士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

证明，目前已报名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承诺将尽快完成培训，取得董事会秘书

培训证明。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姚小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0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信股份总部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3,212,9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8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黄金祥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

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祝传颂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书面授权独

立董事何文龙在本次股东会上代为作《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2、董事会秘书正常出席会议；其他高管正常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81,303 99.8516 652,194 0.1322 79,424 0.0162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73,543 99.8500 659,954 0.1338 79,424 0.0162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57,643 99.8468 664,954 0.1348 90,324 0.0184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57,743 99.8468 666,754 0.1351 88,424 0.0181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128,163 99.7800 1,023,334 0.2074 61,424 0.0126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523,763 99.8602 629,234 0.1275 59,924 0.0123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65,363 99.8484 631,634 0.1280 115,924 0.0236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17,763 99.8387 678,234 0.1375 116,924 0.0238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258,325 99.4009 2,848,672 0.5775 105,924 0.0216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871,563 99.7280 1,302,534 0.2640 38,824 0.0080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43,743 99.8440 718,754 0.1457 50,424 0.0103

1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439,703 99.8432 720,394 0.1460 52,824 0.01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51,180,9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22,873,4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7,817,188 92.9986 1,302,534 6.7987 38,824 0.2027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5,830,697 92.8816 408,034 6.4998 38,824 0.6186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986,491 93.0556 894,500 6.944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审议 《公司2025年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

报告》

113,054,236 99.3363 664,954 0.5842 90,324 0.0795

5

审议 《关于开展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的议案》

112,724,756 99.0468 1,023,334 0.8991 61,424 0.0541

9

审议 《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 理的公

告》

110,854,918 97.4039 2,848,672 2.5030 105,924 0.0931

10

审议 《关于2025年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12,468,156 98.8214 1,302,534 1.1444 38,824 0.0342

11

审议 《关于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113,040,336 99.3241 718,754 0.6315 50,424 0.0444

12

审议 《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113,036,296 99.3206 720,394 0.6329 52,824 0.046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鞠宏钰、姚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838

证券简称：

*ST

四通 公告编号：

2026-023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股票触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满足

《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按照相关

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事项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补充材料

期间不计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1），因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第9.3.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30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2025年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5,640.11万元，较

上年增长24.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117.9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081.29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06,184.02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9,061.97万元。

经过对《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所列情形进行逐项对照，公司股票触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已消除，满足《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8）。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进展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9条的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事项

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申请撤销

情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准，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健康 公告编号：

2026-031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8,867,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87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赞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财务总监杨国伟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669,520 99.9003 156,120 0.0785 42,100 0.02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613,620 99.8722 212,800 0.1070 41,320 0.020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支付2025年度审计报酬及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633,420 99.8821 181,320 0.0911 53,000 0.0268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537,680 99.8340 242,700 0.1220 87,360 0.044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709,180 99.9202 115,960 0.0583 42,600 0.02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692,660 99.9119 123,480 0.0620 51,600 0.026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496,080 90.7599 212,800 7.7376 41,320 1.5025

3

关于公司确认支付

2025年度审计报酬及

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515,880 91.4798 181,320 6.5929 53,000 1.9273

4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2,420,140 87.9986 242,700 8.8248 87,360 3.1766

5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591,640 94.2346 115,960 4.2164 42,600 1.5490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2,575,120 93.6339 123,480 4.4898 51,600 1.87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娜、宋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

2026-017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

2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公司自查并书面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国际油轮运输市场运价波动较大。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书面

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与公司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有关

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

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生产经营风险

航运市场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运价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